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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江市监规字〔2024〕1号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在企业登记中

推行“容缺制度”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，市局机关各科室：

为大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，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效能，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22〕5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在企业登记中

推行“容缺制度”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容缺制度的涵义

企业登记“容缺制度”是指申请人在申请办理企业登记业务

时，基本条件具备，申请事项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，但存在

非实质性缺陷、瑕疵，经过窗口工作人员形式审查且当场未发现

实质性争议情形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、期限和逾期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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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，由申请人承诺在限定期限内补齐材料，登记机关可以先予

以核发营业执照。申请人逾期未补齐材料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和后

果由申请人承担。

二、适用对象

在江门市辖区内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

企业（使用电子化业务系统申办电子营业执照的企业除外）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办理环节

1．凡适用“容缺制度”的企业，窗口工作人员应一次性告

知容缺办理事项内容，申请人作出容缺书面承诺，填写《容缺办

理申请承诺书》（附件），由全体投资者签字或企业法定代表人签

字并加盖企业公章（企业设立登记无需加盖企业公章）。

2．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但存在非实质性缺陷、瑕

疵，按要求作出书面承诺后，经确认符合法定形式的，登记机关

可以先予办理。

3．可容缺的材料不得违反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、且不会造

成缺项材料永久性缺失。以下情形适用容缺办理：

（1）办理过程中提交的相关文件材料存在笔误或语法错误，

但不会引起歧义，且当场更正确有困难的；

（2）申请人提供的主体资格证明、住所证明等复印件不清

晰、不能有效识别的。

（二）办结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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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申请人在承诺期限内补齐所有容缺材料的，登记机关办

结归档。

2．申请人在承诺期限内没有补齐所有容缺材料，或补充的

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，登记机关依法撤销该项登记（企业申请设

立登记的另行公告营业执照作废）。

四、承诺期限

申请人书面承诺补齐材料的期限最长不超过 7个工作日。

五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可在不与本通知内容相

悖前提下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，在本通知规定范围的基础上，

确定适用容缺办理程序的范围。

六、本通知自 2024年 1月 8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7年 1

月 7日。

附件：容缺办理申请承诺书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1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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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容缺办理申请承诺书

申 请 人

审批事项名称

法定申请材料

容缺申请材料

申请人承诺：

本人（企业）保证，提供的材料真实、完整、符合国

家法律法规的要求。上述所列的容缺材料，本人（企业）

承诺于 年 月 日前提报贵单位服务窗口；逾期未提

供或提供的材料不真实、不完整或达不到国家法律法规要

求的，贵单位依法撤销该项登记，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

任及经济损失均由本人（企业）承担。

申请人（签字、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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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1月 2日印发

校对：姜 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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